
齐鲁工大党字〔2015〕10 号

关于印发《齐鲁工业大学

学校发展特别贡献奖励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单位：

《齐鲁工业大学学校发展特别贡献奖励暂行办法》已经学校

党委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组织教职员工认真

学习文件内容，深刻领会社会资源对学校办学的重要意义，紧紧

围绕学校发展的根本任务，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充分发掘社会

资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工业大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齐鲁工业大学委员会

2015 年 5 月 4 日

中共齐鲁工业大学委员会文件



齐鲁工业大学

学校发展特别贡献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激励学校各部门、单位和教职工个人积极进取，

主动作为，多方争取社会荣誉和办学资源，增强学校办学实力，

为学校发展多做贡献，特设立学校发展“特别贡献奖”，并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评选对象

学校各部门、单位及全体教职员工。

第三条 评选条件

1.在学校阶段性重要工作或重大活动中表现突出，做出特别

贡献的；

2.先进事迹、典型经验被省级及以上媒体专题报道或为学校

争得较大荣誉，在社会上产生重要积极影响的；

3.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通过个人或部门、单位主观努力，

开拓思路和渠道，给学校争取额外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

4.在工作职责外，为了学校发展和荣誉，通过个人或部门、

单位努力，为学校争得办学资源和经济利益，对学校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的。

第四条 评选办法

1.特别贡献奖每学年评选一次，以教学年度为评选时限；

2.特别贡献奖获奖部门、单位或个人的数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学校成立特别贡献奖评选领导小组，组长由校党委书记、



校长担任，副组长由其他校领导担任，成员单位由学校办公室、

合作发展处、组织部、纪委（监察处）、宣传部、工会、人事处、

教务处、科技处、社科处、研究生处、学生处、资产管理处、计

财处、审计处等部门组成，评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人事处，负责具体组织协调评选工作。

第五条 评选程序

1.启动。每学年末，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启动特

别贡献奖评选工作。

2.申报。符合评选条件的部门、单位或个人自荐申报；申报

时应提供以下材料：（1）《齐鲁工业大学特别贡献奖申报书》

（见附件）；（2）相关证明材料。

3.评审。首先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申报情况安排学校业务

主管部门归口初审，主要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申报

项目与本办法规定的符合性，并在《申报书》上填写初审意见；

然后提交学校特别贡献奖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复审。领导小

组办公室根据需要确定是否对申报事项进行评估鉴定，若需鉴定

的，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成立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开展鉴定

工作，评估鉴定专家委员会人员组成根据需要确定；最后由学校

特别贡献奖评选领导小组进行审核并提出奖励建议。

4.确定。特别贡献奖评选领导小组将评审结果及奖励建议提

交学校党委会研究并最终确定。

5.奖励。学校设立特别贡献奖奖励基金，该基金单独预算。

特别贡献奖实行一次性奖励，不重复授奖。



第六条 奖励范围及数额

1.人才引进类：为学校引进学科建设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和优

秀创新团队（符合学校关于高层次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引进办法

中规定条件），且聘期满 3年以上，考核合格的，学校根据引进

人才层次，给予 2-10 万元的奖励。聘用兼职的，按照实际聘任

工作时间按照一定比例折算奖励。

2.平台建设类：为学校争得教学、科研建设平台，对学校学

科专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的，学校根据对学科建设作用大小进行

奖励。作用巨大的，奖励 20 万元；作用很大的，奖励 10-19 万

元；作用较大的，奖励 5-9 万元；产生一定积极效应的，奖励 4

万元以下。作用特别巨大的，奖励金额由特别贡献奖评选领导小

组单独议定。

3.有形资产捐助类：为学校争得有形资产捐助（经评估鉴定

专家委员会评估鉴定，折算成资金数额）的，学校根据捐助资产

的价值大小和捐助资产的实效性进行奖励。价值巨大的，奖励 20

万元；价值很大的，奖励 10-19 万元；价值较大的，奖励 5-9 万

元；有一定价值作用的，奖励 4万元以下。价值特别巨大的，奖

励金额由特别贡献奖评选领导小组单独议定。

4.资金捐助类：为学校争得非限定用途的社会捐助资金，按

照捐助资金数额多少进行奖励。捐助数额巨大的，奖励 20 万元；

数额很大的，奖励 10-19 万元；数额较大的，奖励 5-9 万元；捐

助一定数额的，奖励 4 万元以下。争得有限定用途的资金（如奖

助学金、指定建设资金等），学校将按照资金用途对学校产生受



益情况，参照非限定用途捐助资金奖励标准进行折算奖励。

5.计划类：非职责范围内争取计划外办学资源，按照争取来

的办学资源对学校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小，由学校组织的评估鉴定

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鉴定，给予 5000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奖励；

职责范围内通过个人主观努力争取额外办学资源，按照争取来的

办学资源对学校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小，由学校组织的评估鉴定专

家委员会进行评估界定，给予一定奖励。贡献较大的，由特别贡

献奖评选领导小组单独议定奖励。

6.荣誉类：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荣誉称号的（政府颁布），奖

励金额 5000 元至 2万元；做出的优秀事迹受到省级及以上媒体

报道，对学校产生较大积极影响的，奖励金额 5000 元至 1万元。

7.信息类：对于提供资源信息且被学校采纳利用的，根据资

源信息对学校的贡献大小和贡献人后续参与程度，由学校根据学

校受益情况给予一定奖励。

8.对学校有其他重大贡献的部门、单位和个人，经学校特别

贡献奖评选领导小组讨论研究，确定奖励范围及金额。

学校特别贡献奖评选领导小组可根据争取资源的难易程度

和个人（部门、单位）的努力情况以及学校的实际受益情况在等

级标准范围内议定奖励数额。所获奖励由主要贡献人（部门、单

位）根据参与人（部门、单位）贡献情况进行分配。

第七条 几点说明

1.申报特别贡献奖的部门、单位或个人应以严肃认真、实事

求是的态度据实提供相关信息和有关材料，如提供虚假数据、材



料，夸大成绩，剽窃他人成果，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特别贡

献奖的，一经查实，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在学校范围内给予通

报批评，并取消年度各类评优资格。

2.对获得特别贡献奖的部门、单位或个人，学校予以颁发荣

誉证书和奖励，并在年度考核、评优、干部聘用、职称评聘中，

优先考虑。

3.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4.本办法由学校特别贡献奖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齐鲁工业大学特别贡献奖申报书（部门、单位）

2.齐鲁工业大学特别贡献奖申报书（个人）



附件 1

齐鲁工业大学
特别贡献奖申报书（部门、单位）

部门、单位名称

奖励项目

事迹介绍

（500 字左右）

（ 单位盖章）

申报部门、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初审部门意见

（初审部门盖章）

初审部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选领导小组

推荐意见

， 奖励金额 元（人民币）。

评选领导小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 8 -

附件 2

齐鲁工业大学
特别贡献奖申报书（个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政治面貌

所在单位 职务 职称 学历、学位

奖励项目

事迹介绍

（500 字左右）

申报人（签名）：

申报人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初审部门意见

初审部门负责人（签名）： （初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领导小组

推荐意见

， 奖励金额 元（人民币）。

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盖章）

评选领导小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齐鲁工业大学办公室 2015 年 5 月 4 日印发


